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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卫健办„2021‟28号 

 

 
关于六安市行政审批中使用医师、护士 

电子证照管理的通知 
 

各县区卫健委，委属各单位、机关各科室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推行医疗机构、医师、护士电子证照工作的

通知》（国卫办医函[2020]605号）、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

省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进一步深化“放

管服”改革，积极主动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，提高卫生健康管理

效率，保障医务人员及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，经研究决定，本市卫

生行政审批中实施医师、护士电子证照管理。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

下: 

一、自 2021年 12月 1日起，我市医护工作人员在办理医护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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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业注册、变更、注销、医师多机构备案的行政审批业务将不再新

发纸质证书，且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纸质证书。医师、护士本人在

网上查看自己最新的注册情况和电子证照。如确有需要，本人可以

提出制证申请。 

二、我市已制纸质《医师执业证书》、《护士执业证书》继续有

效，同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》、《安徽省互联网政务

服务办法》，按照安全规范要求生成的电子证照具有同等效力与纸质

证书并行使用。 

三、医师、护士可在电子化注册个人端申领电子证照，医师、

护士所在执业机构负责本机构医师、护士执业信息的核查确认，医

师护士应当依据规定履行本人电子证照申领，执业信息维护等责任。 

四、我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如果需要对医师、护

士电子证照进行核验，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

会官方网站上的“医生执业注册信息查询”、“护士执业注册信息查

询”查询功能进行验证。除特殊情况外不再要求当事人提供纸质执

业证书。 

五、在电子证书使用过程中如有问题或建议，请及时反馈六安

市卫健委行政审批科。需要技术支持的，请与全国医疗机构、医师、

护士电子化注册系统技术部门联系解决。电话：010-62197928（工

作日 9:00-12:00，13:00-17:30） 

六、各医疗单位负责通知并指导辖区内医师、护士申领、使用

电子证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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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本通知所指的医疗机构是指已办理医疗许可证的机构；医

师、护士是指已获得执业资格证，并电子化注册的医护人员。 

 

附件：医师、护士电子证照申领操作指南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2021年 11月 29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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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1月 29日印发 

 


